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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暨台灣電力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 

115 年「靈魂煉金，幸福香遇」未婚聯誼活動實施計畫及行程表 

一、活動目的：為建立友善職場環境，並擴大同仁社交生活領域，藉舉辦聯誼活動，增進

兩性良性互動及情感交流並延展人際關係，期盼有情人終成眷屬、圓滿人

生。 

二、主辦單位：經濟部、台灣電力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同心園地、台灣電力公司台北西區

營業處福利會、台灣電力工會第 35 分會 

三、活動日期：115 年 6 月 6 日（星期六）。 

四、活動時間：下午 1 時 0 分至 5 時 0 分。 

五、參加名額：50 人（男女各半），主辦單位得視報名情形酌予調整。 

六、報名資格： 

下列機關（構）之單身未婚者（同居、已有婚約或已婚者不符合參加資格），並以下列

順序為優先錄取為原則。 

（一）主辦單位之同仁或其眷屬。 

（二）雙北市各機關（構）、公（私）立學校、公（民）營銀行、公（民）營企業之現

職員工。 

七、活動費用： 

（一）需先繳納保證金 1,000 元，全程參與者，將於活動當日退還，男生退還 500 元，

女生全額退還，遲到、早退或未全程參加者，概不退還。 

（二）本次活動如有未符資格仍報名參加者，主辦單位將不予受理；報名參加後始由

主辦單位查驗知悉者，所繳保證金亦不予退還。 

（三）活動當天，請參加人員攜帶 200 元內之小禮物至會場，以便交換禮物。 

（四）本活動每人均投保旅遊平安險（100萬意外身故失能、10萬傷害醫療實支實付）。 

八、報到時間與地點：中午 12：40 至 13：00，台灣電力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配電大樓 5

樓禮堂；如欲搭乘接駁車，請於中午 12：30 至 12：50 在捷運頭前

庄站 4 號出口集合，逾時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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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活動地點：台灣電力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配電大樓 5 樓禮堂（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 135

號）。 

十、活動行程與內容： 

 

 

 

 

 

 

 

 

 

十一、報名日期、方式及聯絡資訊：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5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23：59 止。 

                    （額滿或逾期恕不受理）。 

（二）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網路報名，欲報名者請於報名截止前，上網填寫報名資料，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RA7D4AWoBt7ZfAuL7， 

                QR Code： 

 

 

 

 

（三）聯絡資訊：台灣電力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02）2991-6611#710 許經理、#213

陳先生。 

十二、交通資訊： 

（一）捷運： 

1、捷運幸福站，步行約 15 分鐘，即可到達本處。 

2、捷運頭前庄站，步行約 15 分鐘，即可到達本處。 

時  間 活動內容 

12：40~13：00 報到~幸福大門開啟 

13：00~13：30 開場、合照、破冰活動 

13：30~15：30 靈魂煉金 

15：30~15：40 下午茶 

15：40~16：20 團康活動 

16：20~17：00 送禮送到心坎裡~走進你（妳）的心房 

17：00~ 快樂賦歸，幸福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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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車： 

1、搭乘 622號、F202號至頭前派出所站，步行約 1分鐘即可到達本處。 

2、搭乘 299號公車至化成路口站，步行約 8 分鐘即可到達本處。 

（三）本處位置及搭乘接駁車位置詳附件。 

十三、其他注意事項： 

（一）主辦單位對報名人員保有審查權，並於 115 年 5 月 19 日下午 7 時前以 E-mail

或電話通知審核結果，審核通過人員請於 5 月 22 日前或通知日起 3 日內繳交保

證金 1,000 元，繳費完成方完成報名程序，備取人員將另以 E-mail通知。全程

參與者於活動當天結束後退費，男生退還 500 元，女生全額退還，如未全程參

加、未到場、遲到或早退者，恕不退費。 

（二）活動當日請務必攜帶身分證以便核對，如未攜帶者，主辦單位保留當事人參加

與否之權利；個人資料如有虛偽不實者，須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報名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係作為保險、聯繫等與本活動相關事項之用，

參加者經報名即視為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予辦理本活動之主辦機關在合理範圍使

用，並授權主辦單位拍攝、修飾、使用、公開展示（包含照片及動態影像），使

用於活動與相關成果、公開之媒體等露出呈現，且同意主辦單位享有完整之著

作權（內含授權之肖像）及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所擁有之權益。 

（四）參加活動人員應確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或相關法律規定，不得洩漏或供其他

使用，如有違反，應自負法律責任。 

（五）參加人員活動期間應確實遵守活動之規定，並請全程參與本活動。 

（六）錄取人員繳費後，如有特殊原因致無法參加者，應於 115 年 6 月 1 日中午 12

時前告知；逾期告知者，所繳保證金不予退還，亦不得私自找人代理參加。 

（七）主辦單位得視當天情況調整活動行程，若因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或是天候不佳

需另擇期舉行或取消時，將由主辦單位通知參加人員。 

十四、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經濟部、台灣電力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同心園地、台灣電力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福利會、

台灣電力工會第 35 分會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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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處位置（新北市新莊區化成路 135 號） 

 

 

 

 

 

 

 

 

 

 

 

 

 

捷運幸福站 1 號出口 

本處位置 

本處位置 

捷運幸福站 1號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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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頭前庄站 

 

本處位置 

捷運頭前庄站 4號出口 

捷運頭前庄站 1號出口 


